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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我的微博是用邮箱注册的，
我也确认没有绑定过手机号，但为
何通过我的手机号码能与我的微
博联系在一起呢？”通过微博、微信
与朋友随时随地分享心得体会之
余，黄小姐不禁担心自己的个人信
息、位置信息已经被人“偷读”了。
“这些信息万一被不法分子利用，
我不是惨了吗？”
黄小姐的担心并非多余。针对

当下信息消费中的不合理现象，市
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最近一周
分别约谈了百度、新浪和腾讯 !家
互联网巨头，就几款热门信息软件
涉及的消费者隐私问题提出交涉。
市消保委指出，信息网络服务

提供者和电信经营者在收集、使用
消费者个人信息时，必须遵循公
开、合法、正当、必要的原则，并采
取严格的技术措施保护消费者个
人信息的安全。

信息泄露并不鲜见
当你下载一款手机软件时，个

人信息可能正被读取，但消费者经
常得不到足够的提醒。比如说，苹
果 "## $%&'(中下载的应用，没
有任何隐私条款提示；安卓系统虽
然有，但让人意想不到的是，隐私

条款藏在“用户体验”选项下面，并
且在安装时“主动”替用户在“是否
接受隐私保护条款”一项上打了钩，
这意味着用户在不知不觉中“被同
意”了。
连续一周，市消保委相继约谈

百度、腾讯、新浪 !家互联网领军
企业。从约谈的情况来看，!家企
业在涉及用户隐私方面或多或少
存在一些共同的问题。首先，手机
客户端缺少隐私条款，而且在版本
更新后，针对新增的可能涉及用户
隐私的功能，也没有及时通知用
户；此外，涉嫌对用户数据库进行
商业上的利用。
“值得关注的是，这些互联网

巨头均与大量第三方企业合作，牵
涉第三方调用信息。”融孚律师事
务所高级合伙人吕琰指出，但上述
企业只用一条“如第三方同意承担
与公司同等的保护用户隐私的责
任，公司有权将用户注册资料提供
给第三方”的条款便打发了。

市消保委负责人同时指出，这
些涉及用户隐私的问题，并非只有
新浪、百度、腾讯三家有，而是牵涉
到整个互联网所有的企业。

隐私保护刻不容缓
手机上网已经普及大众，加强

个人信息保护，构建安全可信的信
息消费环境刻不容缓。但现实中，
关于隐私等个人敏感信息的法律
保护却难以跟上节奏。到目前为
止，我国还没有关于个人隐私的明
确界定。
“在法律解释中，隐私是指有

关个人生活领域的一切不为人所
知的事情，主要侧重于两性关系、
疾病、生理缺陷、癖好等。”业内人
士指出，如今的隐私范围正在扩
大，个人生活习惯、财产等信息也
被看作隐私，但比如位置信息、猜
你喜欢、用户习惯等究竟算不算隐
私的范畴，还真不好说。法律上的
“模糊地带”让越来越多的互联网

企业敢于钻空子，靠挖掘用户信息
谋利，用繁复的条款免责。
“像百度、腾讯这样的互联网

行业主导者应当形成共识，通过制
定公约、行业标准等方式，建立起
个人隐私保护的‘游戏规则’，”市
消保委建议。首先，互联网企业在
可能牵涉到用户隐私问题的项目
上能够坦白一些，比如收集了用户
的哪些信息、可能会上传哪些信
息、用途为何等，让用户有知情权；
其次，可以把用户的敏感信息采集
作为附加功能，让消费者有一个选
择权，譬如愿不愿意公开自己的位
置信息，让消费者自己选择。
据悉，正在修改的最新修订的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草案"中，已
经加入了“隐私权”条款：“经营者
收集、使用消费者个人信息，应当
遵循合法、正当、必要的原则，明示
收集、使用信息的目的、方式和范
围，并经被收集者同意。”

首席记者 薛慧卿

! ! ! !长沙律师刘明最近
以消费者身份将中国移
动长沙公司告上法院，矛
头直指手机上网套餐流
量月底清零不合理。本月
)*日，湖南省律师协会
原定邀约当地三大通信
运营商负责人，就“手机
上网套餐月底清零是否
合法、公平”公开辩论，因
后者缺席而改为专家研
讨会。

诉讼请求
补偿流量停止清零
今年 +月，刘明在长

沙移动营业厅办理了一
个“,-元包 ).-/流量”
的手机上网套餐，0月生
效。进入 *月后，在没有
任何告知的情况下，他发
现上月所剩 1,/流量被
全部清零。

刘明认为流量月底
清零的做法不公平，*月
初在长沙市天心区法院
提起诉讼，提出 !点诉讼
请求：一是返还或补偿已
被清零的流量，二是停止
未来的清零行为，三是赔
偿其调查取证产生的
!--元费用。
刘明介绍，他办理上网流量套餐时，

协议书只写着,-元包).-/上网流量，并
未标注必须一个月内用完。“即使协议书
约定为每月套餐，在法律上也不合理。”
他认为，根据市场交易原则，只要付了
,-元，移动公司就得提供).-/流量。

中移动回应
清零是行业惯例

*月 )+日下午，长沙移动公司发
表声明称，套餐优惠是目前各运营商
的主要促销手段，而当月套餐内剩余
业务量不结转至次月，也是国内外电
信业的通行做法，属于行业惯例。

长沙移动市场部负责人解释，上
网流量套餐是一种设有使用时限的优
惠举措，分为多档，比非套餐优惠得
多。客户如果不想使用套餐，可以选择
标准资费，选择权属于客户。
长沙移动还表示，目前，大部分国

家和地区运营商对流量套餐使用时间
都有严格限制。例如美国的韦里孙
（2345678）、英国的沃达丰（279:;783）
等，也主要采用套餐服务方式，套餐内
剩余业务量也会在月底自动失效。

消除霸王条款
关键是打破垄断

但事实上，国外有很多电信运营
商的电话、流量套餐剩余部分可累积
到下月。经济法专家漆多俊认为，外国
即使有惯例，但市场竞争充分，而我国
通信行业受监管不够，“很多合同文本
的字又小又多，关键内容无法凸显，滥
用垄断地位的行为时有发生。”
专家认为，无论是流量清零还是

银行乱收费，都由垄断所致。要消除霸
王条款的土壤，一是要打破行业垄断，
引入充分竞争；二是要在法律上规制
垄断企业定价行为，保障消费者的议
价权；三是有关部门要加强监管，如果
发生垄断行为，就通过相关法律及时
处理；四是畅通诉讼渠道，建立公益诉
讼途径，以代表分散的消费者维护权
益。 综合新华社!羊城晚报等报道

服务商涉嫌对用户数据库进行商业利用

消保委约谈!家互联网巨头

"相关链接#

! ! ! !信息消费已然成为新一轮的
消费热点。今天上午，上海市消费
者权益保护委员会通报最近开展
的信息消费调研情况显示，
.)<!,=的消费者表示其信息消费
需求将进一步增长。
对于当前社会热议的“手机流

量过月作废”问题，.><>!=的消费
者表示流量月底作废不合理，
>.<.0=的消费者表示流量月底作
废可以接受。与此同时，近七成的
受访消费者表示，手机流量按月计
费的方式不够人性化，应当推行手
机流量跨月度计费，让消费者可以
根据实际情况和使用习惯统筹安
排、合理使用流量。

信息消费前景广阔
0月 )*日至 *月 !日，市消

保委针对信息消费现状、信息消费
发展趋势、手机流量等消费者最关
心的问题，进行问卷调查和研究。
本次调研共发放问卷 ,---份，调
查对象涉及各个不同年龄段和不
同职业的普通消费者。

调查显示，++<!1=的调查对
象表示每年信息消费的支出占据
个人年消费总支出的比重已经大
于 )-=，由此可见信息消费已成
为居民消费支出的重要环节，信息
消费大有潜力可挖。与此同时，
.)<!,=的消费者表示其信息消费
需求将进一步增长。

手机上网渐成趋势
移动互联网技术的革新和智

能移动终端的不断普及，使得手机
上网逐渐成为信息消费的重要方
式。调查结果表明，!0<00=的消费
者使用手机上网占总上网时间的

比重在 -?!-=之间，!1<*,=的消
费者使用手机上网占总上网时间
的比重在 !)@.-=之间，)+<*1=的
消费者表示手机上网占总上网时
间的比重在 .)@0-=，还有 .<.,=

的消费者手机上网占总上网时间
的比重在 0-=以上。

消费者对于手机上网最关注
的因素分别是上网速度、上网价格
和信号覆盖。调查结果表明，
>><+1=的消费者最关心手机上网
速度，!!<)>=的消费者最关心手
机上网价格，)*<-)=的消费者最
关心信号覆盖。目前手机 !A网络
速率低、资费高、信号不稳定等问

题使消费者对手机 !A 网络满意
度仍然偏低。

按月计费不够合理
调查结果显示，消费者中

*!<0.=使用手机上网套餐，多数
消费者会选择超出自身使用流量
的套餐，以确保手机上网。>,=的
消费者会选择较高流量及无线上
网时长，保证每月不超出；!0=的
消费者选择适中流量及无线上网
时长，但会经常关心使用情况，控
制手机上网时间。这说明手机上网
套餐要么会造成一定程度的浪费，
要么会抑制消费者的信息消费需
求，存在一定的不合理。

电信服务有待改善
“电信服务作为一项普遍的公

共服务，是每一个消费者的基本信
息消费需求，”市消保委常务副秘
书长陶爱莲表示，但目前的电信服
务由于市场化竞争不充分，存在电
信服务资费过高、资费结构复杂、
资费方案不合理、!A网络不稳定
等现象，抑制了消费者的消费需
求。电信运营商应当进一步改进电
信服务，降低电信服务资费、简化
资费结构、缩小套餐内外资费差
异，充分尊重消费者的实际情况和
使用习惯，制定适应不同消费层
次、不同消费群体的资费方案，推
行手机流量跨月度计费等方式。

市消保委上午通报最新信息消费调研报告———

手机流量按月计费 七成用户不爽

首席记者 薛慧卿

备受争议的“手机流量按月收
费月底清零”做法终于出现“松动”。
记者从市消保委上午召开的“提升
电信服务、促进信息消费”座谈会上
获悉，本市电信、移动、联通三家运
营商针对社会关注的手机上网流量
按月计费不合理问题分别提出解
决方案，并制定了以季度为周期计
费的流量套餐。其中，电信已经推
出为期 1-天的流量卡，移动年内
推出“流量季包”，联通的相关报告
已经上报并等待集团批复。

联通公司相关负责人指出，“按
月计费是国际运营商的惯例，运营
商的计费系统与财务制度等都是沿
用这种模式，这一点今后不会改
变。”在上海联通给消保委的书面答
复中，记者看到，中国联通拟新增以
季度为计费周期的套餐，资费为每
季度!-元，包含!--兆流量。

上海移动表示，公司正在制定
季度套餐的设计方案，目前已经上
报审批，由于牵涉到系统改造等问
题，预计该套餐于年底前出台。有
效期为 1- 天的季度套餐分为 !-

元、+-元和 1-元三档，分别包含
,)-兆、>.-兆及 *>-兆流量。
上海电信目前已经推出了“中

国电信流量卡”。用户可通过线上
电子渠道为电信流量计费的手机
号充入流量，不限当月使用，没有
用完的流量会自动延续到下个月，
有效期 1-天。据悉，流量卡分为
)-元、,-元及 !-元三档，分别包
含 +-兆、).-兆、及 !--兆流量。

首席记者 薛慧卿

“手机流量月底清零”有“松动”

"最新消息#

! 手机套餐流量#月结$规定消费者普遍不满 本报记者 周馨 摄

上海!家运营商将推季度流量套餐


